
 附表十一

單位 職稱 姓名

具

體

事

由

符合核發之

條件(請勾

選)

單位建議核

發個人績效

獎金額度

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(機關〈構〉名稱)      年度個人工程績效獎金申請表

備註：具體事由屬辦理工程類者，應與單位工程列管項目具有關聯性。

□(1) 執行重要政令，績效卓著者。

□(2) 對於主辦業務能創新思考，提出具體改進措施，具有重大績效者。

□(3) 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搶救重大災害，有具體成果者。

□(4) 對於重大困難問題，提出有效方法，予以順利解決者。

□(5) 運用革新技術、方法或管理措施，具體開源或節流，績效顯著者。

□(6) 自辦工程設計，節省公帑，有具體效益者。

□(7) 承辦工程獲得金質獎、優良農建工程或其他類似比賽之獎勵者。

□(8) 工程設計兼顧生態保育且落實公民參與、資訊公開及生態檢核執行良好

者。

□(9) 辦理其他事項績效卓著者，理由如下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召集人：

建議核發個人工程績效獎金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元整

(本年度第  次核發個人工程績效獎金，與上次合計共新臺幣        元)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

□通過，依建議單位核發數額發給。

□不通過，建議核發獎金數額新臺幣            元。

□其他，理由如下：績效評估會

審查意見

機關首長核

定

□同意核發個人績效獎金新臺幣 元整。

□不同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(構)首長：


